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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函
地址：420018臺中市豐原區陽明街36號(教
育局)
承辦人：約用人員 陳志康
電話：0422289111#54307
電子信箱：chenjk0913@taichung.gov.tw

受文者：臺中市立潭子國民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4年2月17日
發文字號：中市教小字第1140011585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主旨 (387040000E_1140011585_ATTACH1.pdf)

主旨：檢送本市113學年度原住民族教育資源中心子計畫十：「 

原住民族語文教學支援老師認證專業培訓 」實施計畫乙

份，請轉知所屬相關人員報名並惠予參與人員公假登記，

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本市113學年度原住民族教育資源中心計畫辦理。

二、旨案研習相關訊息如下：

(一)辦理日期：114年3月6日(星期四)至3月10日(星期一)共5

天，上午8時30至下午4時40分。

(二)參加對象：

１、取得原住民族委員會102年12月31日以前核發之原住民

族語能力認證考試合格證書，或103年1月1日以後核發

之原住民族語言能力認證測驗高級以上合格證書。

２、若僅取得中高級證書者得報名參加，但只能核給研習

時數，一年內通過高級認證後再補發合格證書。

(三)報名方式：即日起至114年2月21日(星期五)17時止，請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7

1140000898

■■■■■■教務處 ■■■■■■■收文:114/02/17

■■■■■■■有附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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填寫Google表單報名(https://forms.gle

/bSmivLTe73QJgMxT9)。

(四)辦理地點：本市原住民族教育資源中心（太平區光興路

487巷5號，太平區光隆國小校內）。

正本：臺中市各市立高級中等學校、臺中市各市立國民中學、臺中市各市立國民小學、
本市私立高級中等學校、本市私立國民中學、臺中市私立育仁國民小學、台中市
私立明道普霖斯頓國民小學、臺中市私立華盛頓國民小學、財團法人台中市私立
慎齋國民小學、臺中市私立洛克威爾藝術實驗教育學校、臺中市私立磊川華德福
實驗教育學校、臺中市私立華德福大地實驗教育學校

副本：臺中市原住民族教育資源中心(含附件)、本局高中職教育科(含附件)、本局國中
教育科(含附件)、本局國小教育科(含附件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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